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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滕州金晶玻璃有限公司与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开展回租租赁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子公司滕州金晶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滕州金晶”）以其拥有的玻璃

生产线之熔窑设备、部分烟气脱硫系统设备、部分烟气脱硝系统等作为租赁标的

物，与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回租租赁业务，融资额为人民币

120,000,000.00 元，租赁期限为 36 个月，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采购原

材料。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子公司滕州金晶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滕州金晶”）以其拥有的玻璃

生产线之熔窑设备、部分烟气脱硫系统设备、部分烟气脱硝系统等作为租赁标的

物，与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额为人民币

120,000,000.00 元，租赁期限为 36 个月，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采购原

材料。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7 年 8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以 9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事项。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洪武北路 55 号置地广场 21-22 楼 

法定代表人：夏平 

注册资本：30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5 年 05 月 13 日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

业务；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吸收非银行股东 3 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

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名称：玻璃生产线之熔窑设备、部分烟气脱硫系统设备、部分烟气脱硝

系统等 

    2. 权属：滕州金晶玻璃有限公司 

    3. 所在地：山东滕州 

4. 资产价值： 176,994,094.30 元(2017 年 7 月 31 日之评估价值)  

 

四、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1. 租赁物：玻璃生产线之熔窑设备、部分烟气脱硫系统设备、部分烟气脱

硝系统等 

    2. 融资金额：120,000,000.00 元 

    3. 租赁方式：采取售后回租方式 

    4. 租赁期限：36 个月 

    5. 支付方式：现金 

    6. 租赁设备所有权：在租赁期间租赁物所有权归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所有，承租人滕州金晶不得将租赁物以任何形式转让、抵押给第三方；租赁期

满，在承租人滕州金晶履行完毕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后，滕州金晶按照合同

约定向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残值转让费后，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向滕州金晶出具《所有权转让证明书》，将租赁物所有权转移给滕州金晶。 

7、年租息率：3.27% 

 



五、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回租租赁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盘活公司存量资产，优化公司资产负

债结构，本次回租租赁的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采购原材料，有利于

公司生产经营的发展。本次交易的开展不会损害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对公司的

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1、金晶科技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2、滕州金晶玻璃有限公司与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之回租租赁合同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8 月 16 日 


